
化学化工学院 2019 年研究生积学奖学金评定办法 

根据《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积学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及研究生院《关于做好 2019

年研究生积学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为了做好我院 2019 年研究生积学奖学金评定

工作，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我院 2017级（含 2016级 4年制）、2018 级、2019 级全日制研究生。 

二、评选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 

3. 学习态度端正，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学习成绩优良； 

4. 具有较好的科研能力，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须符合学术道德规范； 

5. 按学校规定时间进行报到和注册，在规定学制内的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 

6.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参评：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受到处分者；  

2）在提交的积学奖学金申请材料中，隐瞒事实或有虚假内容；  

3）存在剽窃、抄袭、伪造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并被认定者；  

4）不按学校规定时间注册学籍、缴纳学费者； 

5）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全日制在职研究生； 

6）荣获本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者。 

7. 每项科研成果在积学奖学金评选中仅能使用一次，不得重复使用； 

8.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取得博士生学籍前，按硕士身份参评；在取得博士生学籍后，

按博士身份参评。参评时的科研成果按所在学习阶段确定，且不得累加。 

三、评奖机构 

“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委员会”及各专业评审小组负责积学奖学金的评

选工作。 



四、评选原则 

（一）硕士研究生 

1. 硕士一年级（2019级硕士） 

1）评奖依据： 硕士一年级研究生评奖主要依据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及学生类型

进行评奖； 推免生入学第一年直接获得积学特等奖学金，不占学院的评奖基数。 

2）评奖直接负责机构：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委员会 

3）评奖覆盖度： 100% 

4）评奖级别：特等（12000 元）、一等（7700 元）、二等（5200 元）、三等（2700

元） 

2. 硕士二年级（2018级硕士） 

1）评奖依据：硕士二年级研究生评奖以上一学年学习成绩为主（未修够规定学

分者不得参评），有高水平科研论文（发表 SCI 二区及以上论文或在各学科认定的标志

性期刊上发表论文）及其它突出标志性成果者优先。 

2）评奖直接负责机构：各专业评审小组 

3）评奖覆盖度： 100% 

4）评奖级别：一等奖 20%（6000元）、二等奖 30%（4500元）、三等奖 50%（3500

元） 

5）其它： 各专业评奖小组可根据本专业实际情况对各等级评奖金额及比例进行

微调。 

3. 三年级硕士（2017级硕士） 

1）评奖依据：三年级硕士研究生评奖以在学期间发表科研论文为主，结合科研

获奖、发明专利、主持或参加课题、参加学术会议等进行参评。 

2）评奖直接负责机构：各专业评审小组 

3）评奖覆盖度： 50%-100% 

4）评奖级别：一等奖 10%（12000 元）、二等奖 15%（9000元）、三等奖 25%（7000

元） 



5）其它：各专业评奖小组可根据本专业实际情况设定四等奖,可对各等级所占比

例、金额进行微调。 

（二）博士研究生 

1. 一年级博士（2019级博士） 

1）评奖依据：一年级博士研究生评奖主要依据学生类别进行评选。 

2）评奖直接负责机构：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委员会 

3）评奖覆盖度：100% 

4）评奖级别：一等奖（18000 元、硕博连读录取）、二等奖（8500 元、其它方

式录取） 

2. 二、三年级博士（2017 级博士、2018级博士、2016 级 4年制博士） 

1）评奖依据：二、三年级博士评奖以在学期间发表科研论文为主，结合科研获

奖、发明专利、主持或参加课题、参加学术会议等进行参评。 

2）评奖直接负责机构：各专业评审小组 

3）评奖覆盖度： 75%-100% 

4）评奖级别：一等奖 15%（18000 元）、二等奖 25%（12000 元）、三等奖 35%

（8000 元） 

5）其它：专业评奖小组可根据本专业实际情况设定四等奖、可对各等级所占比

例、金额进行微调。 

五、 名额分配及奖励金额 

（一）硕士研究生 

1. 2019级硕士奖励标准 

特等（12000 元、推免生）、一等（7700元、一志愿报考且录取成绩为前 20%）、

二等（5200 元、211/985院校毕业的调剂生及一志愿录取成绩前 20%-50%）、三等（2700

元、其他学生） 

 

 

 



2. 2018级硕士研究生各评奖小组参评人数及分配金额 

评奖小组 参评学生主要专业 参评人数 分配金额（万元） 

无机组 无机化学/材料学 31 13.33 

分析组 分析化学/化学生物学 33 14.19 

有机组 有机化学 43 18.49 

物化组 物理化学 34 14.62 

高分子组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4 1.72 

化工学硕组 化学工艺/应用化学/工业催化 13 5.59 

化工专硕组 化学工程 20 8.6 

教法组 

课程教学论/学科教学（化学） 

/科学与技术教育 

/科学与技术教育 

28 12.04 

合计  206 88.58 

备注：学术型硕士部分参评学生调整至导师所在专业组进行评选，详情见参评名单；各
评奖小组金额分配计算办法同学校文件，计算公式为：总分配金额=参评人数*10%*1.2+
参评人数*15%*0.9+参评人数*25%*0.7。 

3. 2017级硕士研究生各评奖小组参评人数及分配金额 

评奖小组 参评学生主要专业 参评人数 分配金额（万元） 

无机组 无机化学/材料类 33 14.19 

分析组 分析化学/化学生物学/药物分析 37 15.91 

有机组 有机化学 35 15.05 

物化组 物理化学 29 12.47 

高分子组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6 2.58 

化工学硕组 化学工艺/应用化学/工业催化 16 6.88 

教法组 课程与教学论 4 1.72 

合计   160 68.8 

备注：学术型硕士部分参评学生调整至导师所在专业组进行评选，详情见参评名单；各
评奖小组金额分配计算办法同学校文件，计算公式为：总分配金额=参评人数*10%*1.2+
参评人数*15%*0.9+参评人数*25%*0.7。 

 



（二）博士研究生 

1. 2019级博士奖励标准 

一等（18000 元、硕博连读录取）、二等（8500元、其它方式录取） 

2. 2018级博士研究生各评奖小组参评人数及分配金额 

评奖小组 参评人数 分配金额（万元） 

无机组 8 6.8 

分析组 6 5.1 

有机组 5 4.25 

物化组 4 3.4 

高分子组 1 0.85 

化工组 1 0.85 

教法组 1 0.85 

合计 26 22.1 

备注：评奖小组金额分配计算办法同学校文件，计算公式为：总分配金额=参评人数
*15%*1.8+参评人数*25%*1.2+参评人数*35%*0.8 

3. 2017级博士研究生（含 2016级四年制）各评奖小组参评人数及分配金额 

评奖小组 参评人数 分配金额（万元） 

无机组 7 5.95 

分析组 8 6.8 

有机组 3 2.55 

物化组 3 2.55 

高分子组 2 1.7 

化工组 1 0.85 

教法组 1 0.85 

合计 25 21.25 

备注：评奖小组金额分配计算办法同学校文件，计算公式为：总分配金额=参评人数
*15%*1.8+参评人数*25%*1.2+参评人数*35%*0.8 

 



六、 评选程序及进度安排 

1. 学生申请：11 月 19日-11月 20日 

2. 学院评选：11 月 21日-12月 2日 

第一步（11 月 22 日）： 召开“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委员会”会议，确

定“化学化工学院 2019年研究生积学奖学金评定办法”。 

第二步（11 月 22 日-24 日）：公示“化学化工学院 2019 年研究生积学奖学金评

定办法” 

第三步（11月 25日）：各专业评奖小组开会并制定 2017 级、2018级研究生分专

业评奖细则，要求：各专业进行积学奖评定时，必须告知本专业所有研究生导师参会，

共同商讨本专业奖学金的评定规则，70%以上导师到会参与讨论的规则方有效（所有

参会导师签字）。导师负责向所指导学生进行评奖细则解释。 

第四步（11 月 26 日-27 日）：各专业根据评审细则及评审材料进行评选，11 月

27日 17：30前提交评审细则及评审结果。 

第五步（11月 28日）：“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委员会”对评奖结果及评

审细则进行审核。 

第六步（11 月 29-12月 1日）：评审结果公示。 

第七步（12 月 2日）：上报评审结果。 

七、 公示及问题反馈 

“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委员会”确定学院最终推荐名单后予以公示。对研

究生积学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在学院公示阶段，可向该委员会反映；在学校

公示阶段，可向校研究生积学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反映。 

“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委员会”对本实施办法享有最终解释权。 

化学化工学院    

 2019 年 11 月 22日 


